
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项目施工主要管理人员用工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1.制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加强建筑市场监督管理，督促技术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明确用工责任，防范用工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福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在榕施工企业工程项目技术管理人员到位履职的补充通知》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我局出台关于加强项目施工主要管理人员用工管理的通知。
2.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
（2）《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

（3）《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建市规〔2019〕1号）。
二、主要内容

1.施工单位派驻项目现场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员、安全员是项目现场的主要管理人员，该四类人员的用工，应与施工单位直接订立劳动合同且建立劳动工资和社会养老保险关系。

2.施工单位不得通过劳务派遣（由劳务派遣单位缴交社会养老保险并发放工资）或临时聘用协议（含采用薪酬包干形式，社保由劳动者自行缴纳）等方式聘用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质量员、安全员四类主要管理人员。

3.各县（市）区住建局（建设局）应督促属地的项目根据本通知的要求规范管理，要求项目施工单位落实到位。按照《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的通知》判断施工单位是否存在有转包、违法分包违法行为。


